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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41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1 月 2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

交易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称，拟将全资子公司常熟市亚邦船

舶电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常熟亚邦）100%股权以 20,800 万元转让

给苏州海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运通）。公司实际控制

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彤宇直接持有海运通 90%的股权，本次交易构

成关联交易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： 

1．2016 年 12 月 1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显示，

常熟亚邦 2016 年 8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 2,360.96 万元，100%股权评

估值为 17,641.92 万元，评估增值率 647.24%。《公告》显示，常熟亚

邦 2022 年 8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 6,460.95 万元，100%股权评估值为

20,762.73 万元，评估增值率为 221.36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对常熟亚邦增资或给予财务资助的情形，

如存在，请补充说明交易形式、时间、金额等主要内容；  

（2）补充披露相关资产评估的主要参数、假设及详细评估过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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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结合《报告书》评估情况，说明两次评估的相关参数、假设等是否

存在较大差异，如存在差异的，请说明参数、假设的确定依据及差异

的合理性； 

（3）结合常熟亚邦所处行业发展情况、未来发展预期、可比交易

案例以及前述问题回复等说明本次交易常熟亚邦评估增值率较低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、合理。 

请资产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《公告》显示，赵彤宇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

日内向你公司支付不低于本次股权转让款 50%的首笔转让款，剩余款

项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支付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付款时限安排是否符合商业惯例，是否存在资产交割后

相关款项无法回收的风险以及你公司采取的保障措施； 

（2）补充说明海运通此次交易的资金来源，你公司是否为本次交

易对方及其股东提供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，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

易或其他安排。 

3．《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本次交易目的系“常熟亚邦与公司主营

业务差异较大”“常熟亚邦业务与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存在偏离”等；

《报告书》显示，你公司收购常熟亚邦的目的为“优化公司业务结构，

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”“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”等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两次交易的目的，本次交易筹划的具体过程、提议人及

决策程序等，说明上述表述是否前后矛盾，两次交易目的差异较大的

原因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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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结合公司物联网安全生产监控装备业务与常熟亚邦经营的专

用配套设备业务在生产技术、客户市场等方面的具体差异，补充说明

本次交易是否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4．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

年 11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河南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

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

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5 日 


